
臺北市中山區民安里第13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
編印

臺北市中山區民安里第13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
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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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
炎
生

43

年

8

月

30

日

男

臺

北

市

無

一、公立蓬萊國小畢。

二、私立格致中學畢。

三、私立開南商工畢。

一、  臺 北 市 第 1 0 、
11、12屆里長。

二、  臺北市後備指揮
部 委 顧 團 副 團
長。

三、  臺北市後備指揮
部委顧。

四、  臺北市中山區後
備軍人輔導中心
副主任。

五、  臺北市警察局警
友會委員

一、  推動老屋改建，再造民安里。

二、  持續每月致送65歲以上長者生日蛋糕。

三、  每三個月里內定期消毒。

四、  不定期清理里內水溝。

五、  加強里內側溝及路面更新。

六、  拆除現有國有地房屋，防止蚊蟲及髒亂。

七、  協助照顧里內低收入戶及獨居老人。

八、  擴編民安里守望相助隊人員，加強巡守里內治安，防止宵小。

2
羅
孝
英

51

年

1

月

30

日

女

臺

灣

省

澎

湖

縣

無

澎湖縣立馬公國小畢

澎湖縣立馬公國中畢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

職業學校畢

日新國小愛媽志工
成淵國中家長會委員
私立大同高中家長會秘
書
民安社區發展協會常務
監事
喜臨門生命劇場舞蹈總
監
快樂媽媽舞蹈團團長

(一)  民安里需要創新：1.高齡的社會需要落實居家服務、關懷長者及弱勢團體，辦理共餐慶生活

動。2.里活動中心「托老安親」關懷新住民，舉辦各年齡層多元化課程(生活法律、醫療新

知)，星期一到五的16:00-18:00學童臨托安親服務。3.里內閒置空間(國有土地、市府空地)

推動田園公園計畫綠化社區共有共享，怡情養性聯絡感情。4.社區親子同樂、彩繪、揮毫踩

街巡禮活動，家庭與社區熱絡鼓勵年輕人。

(二)  民安里需要一位全職負責的里長：1.孝英本著服務熱忱及對社區有二十多年的熟悉度與認

識，凝聚大家的力量一起做伙建設溫馨的大家庭。2.擴大守望相助巡守隊人員，改善加強配

備，充分發揮愛家、愛社區精神，落實警民連線通報系統。

(三)  民安里散播歡樂、散播愛：1.辦理婦女才藝研習班，早晚運動健身班，拼布、插花、藝術手

工皂製作…等，培養多元技能豐富生活。2.運動健身強身健體，愛灑社區藝文活動、公益老

人院、教會，散播愛心舞出歡樂。3.頒發獎學金鼓勵高中、國中小學努力向上、成績優異的

學生

(四)  民安里需要有效率的聯繫管理：1.不定期召開里民座談會反映民意維護權益，協調有關單位

解決問題，配合都市更新計畫，推動里內老舊社區改建。2.加強本里e化服務，做一個行動

里長，請用LINE敬請賜教!3.電子公佈看板，建設經費及所有的回饋金，公開透明化。

大家做伙一同來守護創新、溫馨、安心、幸福的民安!

第793投開票所地點：長安西路3號3樓【民安區民活動中心(才藝廳)】(民安里1-8鄰)

第794投開票所地點：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1樓【臺北市中山運動中心(1樓)】(民安里9-14鄰)

第795投開票所地點：中山北路2段48巷7號1樓【捷運工程局行政大樓(1樓)】(民安里15-21鄰)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  投票時間：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

時止。

二、  選舉人資格：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

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以前(包括當日)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

選舉投票權。

三、  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  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二)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

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如國民身分證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

於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

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

發）。

　　(三)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

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

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四、  選舉票顏色：粉紅色。

五、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  圈選二人以上。

　　(二)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三)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四)  圈後加以塗改。

　　(五)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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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不加圈完全空白。

　　(九)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 

工具。

六、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七、  妨害選舉之處罰：請參見臺北市 

第7屆市長選舉及臺北市議會第13 

屆議員選舉選舉公報。

※  請使用選舉委

員會製備之圈

選工具圈蓋選

舉票，選舉票 

「 蓋 章 」 或 

「按指印」， 

無效。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依法務部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檢舉人檢舉賄選案

件，因而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

獎金新臺幣50萬元。如發現賄選情形，請撥打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電話：0800-024099撥通後

再按4，或參見臺北市第7屆市長選舉及臺北市議會第13屆議員選舉選舉公報所列檢舉專線。


